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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乌吉斯古冷

庭前风冷，千里对坐来

　　三月初的风还裹着料峭的寒
意，法庭调解室的空气里暖意与焦
灼无声交织，我坐在角落翻开手上
的工作日记，准备记录这场跨越千
里的纠纷调解。
　　入职法院半年有余，跟随庭长
朱珊珊办案已有一段时间，也旁观
过几次调解现场，而这次纠纷调解，
我预感会是一场别样的实战历练。
　　上午十点，调解室的门被推开，
先后走进来两个人，原告代理律师
刚从呼和浩特赶来，被告企业负责
人也从山东威海来到法庭。一张调
解桌，隔着2000多公里的距离，也隔
着72万余元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上班前我核对过朱庭长的案件
排期表，她今天原本排了五个庭。此
刻，这场纠纷调解就这么硬“挤”进
了她的满档时间里。
　　调解刚开场，双方之间的火药
味就浓得化不开。
　　“朱法官，我们不是不想给钱，
实在是资金周转困难。”被告先开
了口。
　　“我们也是小本经营，这钱拖不
起啊！”原告当即回应。
　　双方各执一词、情绪激动。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向朱庭长，
想着她会不会直接打断言辞争执的
二人，然后援引法条释法明理。但她
只是静静地、温和地听着双方把话
说完，也把情绪释放出来。
　　二人争执了半晌后，朱庭长才开口：“我认为你们从那么远
的地方过来，不是为了争谁对谁错，而是为了实打实地化解矛
盾，咱们把话都说透、把理都讲明，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短短一句话，如同一把钥匙，紧绷的气氛也松快了一些。

满档如织，硬挤一隙光

　　我想起三天前案子刚立案时，我就跟着朱庭长梳理过
相关材料。当时我只看到了“72万余元欠款”“建设工程合
同”这些内容，她却捕捉到了两个细节并反复跟我强调：“被
告是在咱们旗里施工的外地企业，施工队马上要撤回威海；
还有就是原告律师在呼和浩特办案，只有周三能过来。”
　　“要是等他们走了，后续送达、开庭、执行，每一步都得
卡壳。”朱庭长当时指着日程表跟我说，“咱们得在他们撤走
之前，把这个案子塞进去，排期再满，也得挤出这个案子的
调解时间。”
　　我当时心里犯嘀咕，排期已经满满当当，还怎么“塞”？
直到此刻看到双方跨越千里齐聚调解室接受调解，我才突
然懂了她的用意——— 办案时机不同于其他，一旦错失，便会
成为当事人无尽的等待与奔波。而她，正是在抢一次又一次
让当事人少跑一趟、少等一天、少花一分钱的机会。

繁中化简，诉累减三分

　　调解过程中，朱庭长又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 原告
把被告的母公司也列为被告了。她没当着双方的面说大段
法理，而是单独把原告律师叫到一边，低声说了几句：“子公
司是独立法人，该担的责任跑不了，但把母公司加进来，光
程序上的拉扯就会耗去好几个月，时间一长不一定有利。”
　　原告律师与当事人通完电话，点了点头：“我们同意调
整。”几句话，诉讼主体简化了，后续的障碍扫清了，我也明
白了她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减少当事人诉累”，不是生硬地
搬法条讲法律，而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帮他们算“时间账”
“成本账”，让他们少走弯路，直达纠纷核心。

茶凉约暖，法理映初心

　　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半，四个半小时，我亲历了一场
关于怎么做才能真正“减少当事人诉累”的现场教学。
　　朱庭长一点点帮他们捋清明细：从“被告的资金缺口到
底有多大？什么时候能回款？”到“原告能接受的最晚付款时
间是多久？分期履行的方案合不合理？”她全程紧扣争议焦
点并逐一拆解合同履行细节、被告实际付款能力、违约法律
后果、企业长远发展等。
　　被告说要跟威海的母公司沟通，她就耐心地、一遍遍帮他
们搭建沟通的桥梁，并趁着这个间隙，轻声叮嘱我：“这家公司
之前有个1.7万元的租赁合同纠纷，也是在咱们这儿调的，当事
人特别配合，还款也实诚，了解这个底数，调解心里才有底。”
　　我心里一震，原来法官的功夫存在于对每一个当事人
的深入了解里，那么小的一个案子，她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待被告沟通完，庭长转向原告律师，语气依旧平和：“如
果非要一次性付清，对方只能去借钱，甚至可能把企业拖
垮。到时候你的钱，更要不回来。分期履行，首期先保障你的
基本权益，后续给足缓冲期，既保住你的债权，也帮企业缓
口气，这才是双赢的路。”
　　这番入情入理的话说到了原告心坎里，我看着两人在
调解协议上签下名字，看着庭长松了一口气的神情，豁然醒
悟——— 原来，优质高效的司法调解，不是强势压制一方、偏
袒另一方，而是用专业视角，帮当事人看清那条兼顾法理与
情理的最优路径。
　　下午两点半，阳光斜斜地照进调解室，落在那份调解协
议上，也落在庭长手边那杯早已凉透的茶上。她顾不上喝一
口，低头逐字逐句核对协议措辞，每一个条款都抠得细致。
整个过程，我坐在一旁看着她释法明理、沟通协调，声音始
终温和沉稳，态度始终耐心细致。最终，被告分三期支付72
万余元欠款，首期款项于次月月底前足额兑现。
　　原告律师收拾材料准备返程时，特意回头跟庭长说了
句：“朱法官，从立案到现在，线上沟通、线下调解，就跑这一
趟，全解决了，您费心了。”
　　轻轻的一句话落进我的耳朵里却有不一样的分量。跨
越千里的“一次解决”，是当事人少受奔波的“一次安心”。她
用自己的忙碌，换来了当事人的便捷，用满满日程里挤出的
四个半小时，换来了一场跨地域纠纷的圆满化解。
　　风还未停，我的心里却暖烘烘的，这场“现场教学”没有
课本、没有教案，却让我真正读懂了司法的温度。这堂课也
终将会在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司法工作者的路上，持续回响，
点亮星光。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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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眼

人物素描

　　张晋藩，1930年7月出生于辽宁沈阳，山东龙口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
导师。2024年荣获“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从1952年留校任教，到2026年依然站在讲台之上，张晋藩用七十余年的光阴做了一
件事：让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生长、枝繁叶茂。
　　张晋藩始终坚持“中国中心”的学术立场，致力于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建设与自主知
识体系的探索。他主持编撰《中国法制通史》《中华大典·法律典》《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
览》等著作，梳理了中国法律史脉络；参与编写新中国首批法制史教材，推动了学科教学
的规范化；提出“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等学术命题，突破西方成见，重构中国古代的法律
体系。同时，他积极推动法史学领域的译著交流，促进了中外学术互鉴。如今96岁高龄，
仍笔耕不辍、躬耕杏坛。

□　本报见习记者 薛金丽
□　本报记者     赵颖

　　“盛世修典是历代传统，深挖传统文化精髓能更好地指导当
下发展，今天我们更要有文化自信……”
　　2026年春，96岁高龄的张晋藩先生再次走上讲台，以“中国法
律史学的百年回顾与未来展望”为主题，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
等专业2025级博士生、新聘任研究生导师授课。先生的声音穿透岁
月的沧桑，带着历史的厚重，敲击在每一位年轻学子的心上。
　　回顾七十余年的教研生涯，张晋藩始终认为，高质量的教育
离不开扎实的学术研究。他的学术生涯，也是一段以著述构筑学
科体系的历程——— 以领衔主编的三套大型著述为基石，以自主编
撰教材为骨干，以个人独著提炼理论命题，以译著交流架设对话
桥梁，全景式地铺展了中国法制史学的知识图谱。

鸿编三套，筑基法史文献之厦

　　一个学科要立得住、走得远，离不开扎实的史料基础和通贯
的历史叙述。在张晋藩的学术生涯中，耗费心力最多的，当属领
衔主编的三套大型法史著述。
　　其一，历时19年编纂的《中国法制通史》。
　　这部书的缘起，带着特定的时代印记。改革开放后，日本法制
史学者滋贺秀三、岛田正郎，以及美国学者爱德华兹和蓝德彰等
来华学术交流，都曾拜访张晋藩，他们说在1979年之前，曾召开三
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学
者都参加了，却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地区学者。他们不了解中国大
陆地区研究中国法制史的代表人物，也不知晓出版了哪些中国法
制史的代表著作。这番谈话极大地触动了张晋藩的自尊心，“我心
里感到非常惭愧，感到一种非常被侮辱的感觉。”他回忆说，“如果
要我的子孙到日本去学中国法制史，那是我们最大的罪过！”
　　1979年9月，在吉林长春召开了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大会
通过了由张晋藩提出的编纂多卷本《中国法制史》的历史任务，借
以向世界展示中国学者的成就，并将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中心牢固
地建立在中国。作为总主编，他协调全国数十位法制史学者，开启
了漫长的编纂历程。从商周甲骨金文到唐宋明清律例典籍，编写团
队对海量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其间困难重重：秦汉卷主编林剑
鸣、魏晋南北朝卷主编乔伟先后因病离世，部分分卷负责人中途退
出，出版社因经费问题一度搁置。1998年12月，500余万字的《中国法
制通史》（十卷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与会的中外学者盛
赞此书是“世纪之作”。支撑张晋藩完成这一工作的是历史使命感，
他深知，“发展中国法制史学是这一代人的责任与使命”。
　　其二，历时23年修纂的《中华大典·法律典》。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盛世修典的传统。1990年，国务院批准
“中华大典”为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并在批复中指出，编《中
华大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
1992年，正式成立《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张晋藩
受命担任编委会成员和《法律典》主编。面对卷帙浩繁的历代经
史子集，他带领全国数百位法律史专家，按照现代法学的分类标
准，对数千年法律文献进行严谨的甄别、点校与归类。张晋藩认
为，“观察星要确定星座，编纂法典也要确定体系，从体系出发”，
因此《中华大典·法律典》按照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实际情况，分
为六个分典，即《法律理论分典》《刑法分典》《行政法分典》《民法
分典》《经济法分典》《诉讼法分典》。2015年最后一部分典出版。
历时23年，共计23册、约4200万字，汇集全国数百位法律史专家
参与。它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充分证明了我国古代就有系统
全面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
设提供史鉴价值。
　　其三，历时19年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
　　中华法系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但在过去，法制史研究更多
聚焦于中原汉族政权的法制演变，忽略了少数民族的法制创造
和贡献。为弥补这一空白，张晋藩很早便将研究视野向广袤的民
族地区延伸。1983年，在第一届法律史年会上，张晋藩提出法制
史研究要开创新领域，尤其是要开展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
“民族无小事”，1999年12月，张晋藩在云南召开的少数民族法制
史研讨会上，决定实行各卷主编责任制。随后，编写团队成员深
入内蒙古、西藏、新疆、云南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发掘整理了大量
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以及口耳相传的习惯法，2007年由中央民族
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首批4卷本。在此基础上，张晋藩继续深耕民
族法制史领域。2017年，由他主编的涉及30个民族、总计384万字
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全10卷）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套丛书出版历经
19年之久，客观

呈现了各

民族法制文化的独特性及其与中原法制的交融互动，为完整理
解中华法系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撑。

编撰教材，探索自主教学之途

　　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学教育全面借鉴苏联模式，法制史课程
被称为“国家与法权历史”，教材结构套用“经济结构—阶级结
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四段论，侧重阶级分析。
　　1950年，张晋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此后不久，被调做国家
与法权历史研究生，195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初登讲台时他便意识
到，这样的框架难以准确反映中国传统法律制度自身的演进逻辑。
　　为了改变教学“水土不服”的状况，1961年，张晋藩着手编写
《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第一分册“古代部分”。在编撰中，他
打破旧有框架，将论述重心转移到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本身。
这一调整使教材内容更加贴合中国历史实际，突出了传统法律
的民族特色。该讲义出版后被全国多所高校采用，成为新中国法
制史学科探索自主教学体系的重要起点。之后编写《中国法制
史》（第一卷）以及全国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时，
更是紧紧围绕中国古代法律理论、法律制度及法律实践展开研
究，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法律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特征。这两部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相继问世，标志着关于古代法律体系的
构建，实现了两大回归，即回归中国、回归法律。
　　此后数十年，张晋藩主编了多部法制史统编教材。这些作品
汇聚学界共识，统一学术规范，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系统、客
观的读本，解决了长期以来教学中资料零散、标准不一的问题。

遍著诸史，回应寰球学界之问

　　在教材建设之外，张晋藩的个人研究形成了大量独立见解。
他先后出版了六十余部个人专著，不仅探讨法史学深层理论，更
直接回应了国际学界长期存在的学术讨论。
　　近代以来，部分国际学者基于西方法律的发展轨迹，认为“凡
不发达国家皆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中国亦是如此”。张晋藩认为
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他撰写了《中国民法通史》等系
列专著，从商周青铜器契约铭文，到《唐律疏议》中关于户婚、钱债
的细致规定，再到明清民间浩繁的田土买卖、租赁契约，作出了扎
实论证，明确提出“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学术命题——— 中国古代
虽未采用近代西方法典编纂体例，但在实际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
中，民事与刑事的界限是清晰存在的。
　　提出“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命题后，张晋藩并未止步于民法
一隅，而是以持续的学术热忱，将研究拓展至各个部门法领域。从
《中国监察法制史》到《中国宪法史》，从《清代民法综论》到《中国古
代民事诉讼制度》，再到《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法》，他的独著几乎覆
盖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各个主要分支——— 刑法、民法、监察法、
宪法、诉讼法、经济法，每一部都立足于扎实的文献考证，既独立成
篇又彼此呼应，共同勾勒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全景图。
　　在其代表作《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张晋藩详细剖
析了中国法律在近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内部张力与外部冲击，指出
这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西方法律的过程，更是一个“外源性趋于减
弱，内源性特征逐步显现”的客观历史进程。该书初版于1997年，
此后多次再版，英文版于2014年由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
出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真实面貌。
　　1999年出版的《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张晋藩系统阐发
了“法制文明”的概念，从浩繁史料中提炼出“德法互补”“礼法结
合”等中国传统治理智慧，指出“礼”侧重于事前教化与预防，
“法”侧重于事后惩戒，两者综合为治，体现了“以人为本，明德慎
罚”的传统理念。

译著传声，架设中外互鉴之桥

　　在深耕本土法史学的同时，张晋藩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学术视
野。他意识到，全面认识中国法制史离不开与世界其他法治文明的
横向比较，同时也要让国际学界看到中国学者基于第一手史料的
最新研究成果。在这一过程中，译著成为双向交流的重要桥梁。
　　一方面，他鼓励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积极推动同仁和学生
将国外法制史经典著作及海外汉学家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成果译成
中文。这些引进的译著为国内教学研究提供了域外参照，帮助学者
在更宏大的世界史背景中审视中国法律传统的特性与地位。
　　另一方面，他的个人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出海。日本中央大学
比较法研究所将他的《中国法制史》译成日文出版；《中国法律的
传统与近代转型》和《中华法制文明史》英文版由德国斯普林格
出版社出版，受到海外学界关注。目前，《中国监察法制史》的法
文翻译和《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的韩文、俄文翻译工作
也在推进中。这些译著为海外学者提供了来自中国本土学者的
权威资料，以严谨的史料考证展示了中国法律文化的真实面貌。
这种平等的学术对话，也增强了中国年轻一代法学学子在国际
交流中的学术自信。

滋兰树蕙，绵延法史传承之脉

　　　　无无论论是是领领衔衔主主编编大大型型著著述述、、编编写写教教材材、、撰撰写写专专著著还还是是推推动动译译
著著交交流流，，张张晋晋藩藩所所有有的的学学术术活活动动，，最最终终都都落落脚脚于于三三尺尺讲讲台台和和对对下下
一一代代人人才才的的培培养养。。

　　　　11998833年年，，张张晋晋藩藩被被国国务务院院正正式式批批准准为为博博士士生生
导导师师，，并并于于同同年年调调入入中中国国政政法法大大学学任任教教，，他他的的第第一一

项 大 工
程，就是
创 建 研
究生院。
他整合各
方 资 源 ，
邀请王铁
崖、韩德培、
高铭暄等知名
学者组成跨校际导
师团队。教育部发给学
生的论文调查费四百元，
张晋藩也主张全额发放给
学生，并给学生每二人分配
一台录音机，以提高他们的
外语水平。为激励学生潜心
读书，研究生院特意安排教
务处老师负责检查读书笔记。
当时日本来讲学的教授说：
“你们的博士生相当于日本的
博士，水平高、不掺假。”
　　1985年，在张晋藩的推动
下，中国法制史研究所在中
国政法大学成立。2002年，在
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
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
心。为了避免中心成员安于现
状，停滞不前，张晋藩开会时
专门强调“中心是干出来的，
不是说出来的”，以此勉励大
家努力工作。2004年，中国政法
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正式入
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
　　在编修《中国法制通史》多
卷本的时候，张晋藩要求作者，
“法律史研究要见思想、见人
物、见制度。”这一理念对张晋
藩培养的百余位博士生具有普
遍影响。
　　2002年，张晋藩患上双眼黄斑
病变，视力急剧下降。但他并未停下
手中的笔，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教学
科研工作。从最初使用6.5倍放大镜，到
后来升级为12倍，他将脸贴近书页才能
勉强看清字迹。“看到好的材料，我要把
它复印下来，剪下来，然后再来看、再来
读，就要费几番功夫才能找到一点材
料。”他曾平静地向旁人讲述自己的工作
状态。即便如此，仍坚持每天工作四五个小
时。据统计，他六十余部专著、二十余部教
材中的极大一部分，就是在
这样艰难的视力条件下完成
的。老师是学生的镜子，学生
是老师的影子。对于张晋藩
的众多弟子而言，先生的勤
勉治学就是最好的身教。
　　除了学术上的倾囊相
授，张晋藩对法学教育事业
也倾注了深厚的情感。2007
年，他拿出个人积蓄设立“张
晋藩法律史学基金会”，通过
征文的形式激励在读学生了
解并热爱中国法律史。2020
年，他向烟台大学法学院捐
资建设“张晋藩阅览室”。
2022年，他再次捐资，在中国
政法大学创办“蓟门法史书
苑”，以实际行动助力法律史
学的学术传承。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顾元深刻体会到了先
生的精神内涵：“‘人民教育家’里，最关键的就是‘人民’。他
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正是这种格局成就了他卓越的贡献，
包括对学术、学科和教书育人的发展。”
　　　　22002266年年33月月那那堂堂课课结结束束时时，，张张晋晋藩藩扶扶住住讲讲台台轻轻轻轻
喘喘了了口口气气：：““抱抱歉歉，，今今天天只只能能先先讲讲到到这这里里。。我我准准备备
了了讲讲稿稿，，让让我我的的学学生生代代讲讲剩剩下下的的内内容容。。””全全
场场掌掌声声响响起起，，师师生生们们目目送送他他走走出出教教室室。。
课课件件仍仍停停留留在在““百百年年回回顾顾””的的末末
尾尾，，而而““未未来来展展望望””的的部部分分，，正正
等等待待后后来来者者接接力力书书写写。。

七十余载法史路 三尺讲台守初心
——— 记“人民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

  图为1984年，张晋藩（左二）
与中国政法大学首届法学博士
生郑秦（左一）、怀效锋（右二）、
朱勇（右一）在图书馆交流。

中国政法大学供图  

  图为20世纪90年代，
张晋藩为博士生授课。

中国政法大学供图  

  图为2024年4月，张晋
藩（左）与中国政法大学时
任校长马怀德（右）为“蓟
门法史书苑”揭幕。

卢云开 摄  

  图为2026年3月12日，张晋藩为中
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等专业2025级博士
生、新聘任研究生导师讲授课程《中国
法律史学的百年回顾与未来展望》。

卢云开 摄  

法学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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